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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请按照《上海市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工作意见》（沪农委

〔2020〕315 号），落实管护经费，加强农田设施的管护，确保

建设设施功能完好，持久发挥应有的效用。

附件：金山枫泾镇新元村农田建设项目建设及投资计划执行

情况表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2 年 11 月 7 日








